
宁波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宁波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水平，规范环

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秩序, 推进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运营工作，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评价范围共分：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除尘脱硫、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自动连续监测等专

业类别。具备条件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单位，可参与其中的

一个或几个专业类别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评价。 

    第三条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评价不分级别，取得评价证

书的单位，即获得宁波市承接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业务服务

能力推荐，并由协会向其它城市推荐。 

    第四条 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者企业化管理企事业单位法人。 

  2、具有维护设施正常运转的专业技术人员： 

  （1）参加评价的单位应具备不少于 10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技

术人员，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 2名。 

  （2）每一专业类别应有本专业领域至少 3名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3）运营单位至少应有 3名运营现场管理人员和 10名操作人员

取得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岗位培训证书。 

3、连续一年以上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承担运营管



理的污染处理设施所排放的污染物应连续、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的排

放标准，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生重大运营责任事故。 

    第五条 申办程序 

（一）申办单位提交材料 

1、宁波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评价申请表。 

  2、法人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3、技术人员专业资格证书、操作人员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岗位培

训证书(国家、省、市及其他正规渠道取得的专业相关培训证书)和聘

用合同（复印件）。 

  4、上一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或者其他资信证明。 

  5、实验室场所证明（或运营单位与专门检测机构签订有技术合

作协议承担运营单位的检测任务的，可视为具备实验室条件）。 

6、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实例，包括运营项目简介、运营合同

（BOT 协议可视为运营委托合同）、用户意见、环境保护监测机构出

具的设施运行排放情况监测报告。 

7、规范化运营质量保证体系有关管理制度。 

    8、评价单位可向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索取或从宁波市环保产业

协会网站下载（网址：www.hbcy.net.cn）《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

务评价申请表》等表格。 

  9、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一式三份及电子版一份，申请表

之外的附件证明材料一份。 

  10、申请资料应使用 A4规格纸张打印（中文使用宋体小 4号字）。



申报的各项内容应完整、清楚，不得涂改。所有申请资料应加盖申请

单位公章。申请资料的复印件应当清楚并与原件完全一致。 

  （二）专家评审 

    11、审查内容包括：运营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主要技术人

员专业资格、操作人员培训证明、监测实验能力、规范化管理制度、

所提交运营业绩设施现场核查等内容。 

  （三）社会公示 

    12、专家完成运营服务能力评价后，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将在协

会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一周。 

  （四）公告及领取评价证书 

    13、公示期结束后，运营企业与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签订自律、

自愿协议，协会颁发评价证书，并在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公告。 

  第六条 评价证书有效期限三年。 

第七条 本方法由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负责解释。 

 


